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更一字第1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陳語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詐欺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之指揮執行（民國113年7月1日雄檢信崑113執聲他1545字第

1139055091號函），聲明異議，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357號裁

定後，聲明異議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

113年度抗字第338號撤銷原裁定，發回本院，本院更為裁定如

下：

　　主　文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雄檢信崑113執聲他1545字第

1139055091號函所為『准予撤銷112年刑護勞字第1222號受刑人

陳語孜易服社會勞動資格之執行指揮處分』撤銷，並由檢察官更

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語孜並非無故不

履行社會勞動，蓋聲明異議人於民國113年5月23日至5月29

日確診，身體極度不適，醫師亦囑託（咐）聲明異議人應休

養數日。依行政院所頒佈之防疫請假規定，經診斷確診可以

請假在家休養，故5月23日至29日期間，聲明異議人於身體

極度不適下，方未前往服社會勞動，並非無故不履行，且聲

明異議人當初有向檢察官請假，但檢察官不准許請假。聲明

異議人於身體較為好轉但尚未完全痊癒前，旋即前往履行社

會勞動，然仍因確診請假導致5月期間無法達成執行120小時

之社會勞動，但異議人5月份也已經完成118小時之社會勞

動。從而，聲明異議人僅僅只有短短2小時之極小比例未能

履行社會勞動，復非故意不履行，爰請求撤銷檢察官之執行

命令，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分等語，並提出毛重富耳鼻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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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診所診斷證明書二份、篩檢試劑照片一紙等物為證。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

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

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

科罰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

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第2項：「依前項規定得易科

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6小時折算1

日，易服社會勞動。」；第3項：「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之宣告，不符第1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

定，易服社會勞動。」；第6項：「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

勞動，情節重大，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完畢者，於第2

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或易科罰金；於第3項之情形應執

行原宣告刑。」。蓋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者屬於短期自

由刑，因刑期甚短，執行難收懲戒教化之效，且易沾染惡

習，致生出獄後產生社會復歸及再社會化困難等問題，為弊

多於利之刑罰手段，為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及避免不

公，以提供勞動或服務做為刑罰之替代措施，不僅可回饋社

會，並可讓犯罪者有更多復歸社會之機會。檢察官於審酌是

否准許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或受刑人有無刑法第41條第6

項之情事，而應執行原宣告刑時，雖具有法律賦予之裁量

權，惟若檢察官上開裁量權之行使，發生有裁量瑕疵之情況

時，法院仍有介入審查之必要。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語孜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

易字第353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已另與他案定其應執行刑，

並易科罰金執行完畢）、6月（不得易科罰金）確定在案，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稽。

　㈡上開案件確定後，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

署）檢察官指揮執行，執行檢察官審核後准予易服社會勞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1098小時，履行期間為12月（自民國112年11月7日起至113

年11月6日止）。聲明異議人並於參加勤前說明會時，簽立

高雄地檢署執行易服社會勞動特別注意事項具結書、執行社

區處遇報到通知書及財團法人高雄市街友關懷協會社會勞動

作業要點說明及工作守則等情，此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高雄

地檢署112年度刑護勞字第1222號卷查核屬實。

　㈢惟聲明異議人因未依規定於112年11月7日參加勤前教育，經

高雄地檢署於112年11月8日以雄檢信乙112刑護勞1222字第

1129089661號函為第1次告誡。又聲明異議人112年12月未依

規定執行社會勞動，導致進度遲延，經高雄地檢署於113年4

月4日以雄檢信乙112刑護勞1222字第1139000471號函為第2

次告誡。再聲明異議人113年1月因未依規定執行社會勞動，

導致進度遲延，經高雄地檢署於113年2月5日以雄檢信乙112

刑護勞1222字第1139009597號函為第3次告誡。高雄地檢署

以聲明異議人雖已被告誡3次，惟其中1次為勤前教育未報

到，非未達執行標準，准予繼續執行社會勞動。嗣高雄地檢

署觀護人以已給予該員數次機會而未能依規定或具結計畫執

行，建請撤銷該原社勞資格，經執行檢察官於113年6月11日

批示准予撤銷112年刑護勞字第1222號社會勞動資格等情，

有上開函文存卷可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高雄地檢署113

年度執聲他字第1545號、112年度刑護勞字第1222號卷宗核

閱屬實，上情首堪認定。

　㈣聲明異議人於112年10月12日至高雄地檢署報到時，執行檢

察官雖已告知如獲准易服社會勞動，於履行期間如違反社會

勞動機構規定情節重大，將撤銷社會勞動之易刑處分，執行

原宣告刑，聲明異議人並簽立易服社會勞動聲請須知及聲請

書、易服社會勞動聲請人基本資料表與切結書、履行社會勞

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書，此有執行筆錄及上開聲請

書與切結書存卷可參。然觀諸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

事項與切結書內記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無正當理由

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者，得依法撤銷社會勞動：㈠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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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護人或勞動執行機構依法通知報到三次以上未到者。㈡經

指定到場履行勞動者，有遲到早退情形視同當次未履行，經

累計三次以上。…㈦明示不願履行勞動或無正當事由每月執

行未達96小時（一週至少3天）。」等前揭事項，乃是執行

檢察官准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時，事先讓聲明異議人

瞭解之裁量基準，俾使受刑人於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之始，知

悉應確實遵期到場履行勞動，並應遵守相關規定，以利其順

利完成社會勞動時數。然依「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

業要點」第11項：「審查社會勞動人有無『無正當理由不履

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仍應本於比例原則，並斟酌裁量

之適當性。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

包含違反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明示拒絕勞動經執行機關

（構）退回案件等情形」。本件異議人簽署之「履行社會勞

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及切結書」上，固有載明承諾從113

年3月起每月執行117小時以上，113年4月因請假未達標，聲

明異議切結書承諾5月執行120小時以上，惟異議人113年5月

執行118小時（請假未准），未達120小時之情形與「無正當

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解釋上仍應此一情狀已達「情節重

大」之程度者，方得依法撤銷社會勞動，自不待言。查，本

件執行檢察官准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後，聲明異議人

固未依規定於112年11月7日參加勤前教育，112年12月應執

行51小時（請假112年12月9日至12月28日，准假112年12月9

日至12月19日），只執行1日（勤前教育），113年1月執行

69小時，未達聲明異議人113年1月22日切結書承諾之72小

時，聲明異議人切結書承諾從113年3月起每月執行117小時

以上，113年4月因請假未達標，聲明異議切結書承諾5月執

行120小時以上，113年5月執行118小時（請假未准），而未

達120小時。惟查，本件聲明異議人於113年5月間，先後於

23日、29日兩次前往毛重富耳鼻喉科診所就醫，均經診斷為

上呼吸道感染，並醫囑宜休養數日等情，除據聲明異議人提

出前開診斷證明書二份為證外，經法院向該診所函查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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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診所提供分別記載其113年5月23日經診斷罹患急性鼻竇

炎、急性支氣管炎；113年5月29日經診斷罹患急性上呼吸道

感染之病歷表供參（抗字第388號卷第39頁），則聲明異議

人前開關於因生病而不能前往履行社會勞動之主張，即非無

據。另就聲明異議人該月即便因上開事由致未能完成120小

時之社會勞動，然亦已履行達118小時，僅差距2小時一節，

復經法院向高雄地察署函詢其履行時間之認證方式等事，除

據該署回覆略以：㈠社勞人於指定時間到達執行機構後，在

機構督導之督促下於簽到簿簽到，該時段有完成勞務後，於

指定時間簽退。上、下午之執行時段，會分別簽到與簽退。

㈡經機構督導查核社勞人有依規定完成勞務後，蓋章予以認

證，並登載時數至工作日誌。本署觀護佐理員則依規定訪查

機構，以再次查核認證實（時）數之正確性等語外，亦未據

表明其中有何出現虛偽或浮報可能之情形，有該署113年10

月22日雄檢信崑113執再353字第1139088199號函在卷可憑

（抗字卷第47頁）。則聲明異議人於5月份果已履行118小

時，並另曾兩度前往診所就醫，依常情即非刻意耗費時間往

返就醫而拒不履行僅餘2小時之情形。是檢察官既於聲明異

議人此前含前述4月份未達標等數次事由均未予撤銷之後，

選擇本次5月份未達標之事實，資為指摘聲明異議人無正當

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且情節重大，並作為撤銷社會勞動資格

之依據，其裁量尚難謂合於比例原則之妥適。茲聲明異議人

因前開關於5月份因病就醫而無法完成之主張，向檢察官陳

述意見，請求續予社會勞動機會，並非無據，應堪採信。綜

上，本件依卷內證據，尚難認聲明異議人屬「無正當理由未

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事。從而，受刑人之聲明異

議，非無理由，應由本院諭知撤銷，由檢察官更為適當之處

分。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銘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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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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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更一字第1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陳語孜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詐欺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之指揮執行（民國113年7月1日雄檢信崑113執聲他1545字第1139055091號函），聲明異議，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357號裁定後，聲明異議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3年度抗字第338號撤銷原裁定，發回本院，本院更為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雄檢信崑113執聲他1545字第1139055091號函所為『准予撤銷112年刑護勞字第1222號受刑人陳語孜易服社會勞動資格之執行指揮處分』撤銷，並由檢察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語孜並非無故不履行社會勞動，蓋聲明異議人於民國113年5月23日至5月29日確診，身體極度不適，醫師亦囑託（咐）聲明異議人應休養數日。依行政院所頒佈之防疫請假規定，經診斷確診可以請假在家休養，故5月23日至29日期間，聲明異議人於身體極度不適下，方未前往服社會勞動，並非無故不履行，且聲明異議人當初有向檢察官請假，但檢察官不准許請假。聲明異議人於身體較為好轉但尚未完全痊癒前，旋即前往履行社會勞動，然仍因確診請假導致5月期間無法達成執行120小時之社會勞動，但異議人5月份也已經完成118小時之社會勞動。從而，聲明異議人僅僅只有短短2小時之極小比例未能履行社會勞動，復非故意不履行，爰請求撤銷檢察官之執行命令，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分等語，並提出毛重富耳鼻喉科診所診斷證明書二份、篩檢試劑照片一紙等物為證。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第2項：「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6小時折算1日，易服社會勞動。」；第3項：「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第1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服社會勞動。」；第6項：「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完畢者，於第2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或易科罰金；於第3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蓋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者屬於短期自由刑，因刑期甚短，執行難收懲戒教化之效，且易沾染惡習，致生出獄後產生社會復歸及再社會化困難等問題，為弊多於利之刑罰手段，為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及避免不公，以提供勞動或服務做為刑罰之替代措施，不僅可回饋社會，並可讓犯罪者有更多復歸社會之機會。檢察官於審酌是否准許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或受刑人有無刑法第41條第6項之情事，而應執行原宣告刑時，雖具有法律賦予之裁量權，惟若檢察官上開裁量權之行使，發生有裁量瑕疵之情況時，法院仍有介入審查之必要。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語孜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易字第353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已另與他案定其應執行刑，並易科罰金執行完畢）、6月（不得易科罰金）確定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稽。
　㈡上開案件確定後，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執行，執行檢察官審核後准予易服社會勞動1098小時，履行期間為12月（自民國112年11月7日起至113年11月6日止）。聲明異議人並於參加勤前說明會時，簽立高雄地檢署執行易服社會勞動特別注意事項具結書、執行社區處遇報到通知書及財團法人高雄市街友關懷協會社會勞動作業要點說明及工作守則等情，此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刑護勞字第1222號卷查核屬實。
　㈢惟聲明異議人因未依規定於112年11月7日參加勤前教育，經高雄地檢署於112年11月8日以雄檢信乙112刑護勞1222字第1129089661號函為第1次告誡。又聲明異議人112年12月未依規定執行社會勞動，導致進度遲延，經高雄地檢署於113年4月4日以雄檢信乙112刑護勞1222字第1139000471號函為第2次告誡。再聲明異議人113年1月因未依規定執行社會勞動，導致進度遲延，經高雄地檢署於113年2月5日以雄檢信乙112刑護勞1222字第1139009597號函為第3次告誡。高雄地檢署以聲明異議人雖已被告誡3次，惟其中1次為勤前教育未報到，非未達執行標準，准予繼續執行社會勞動。嗣高雄地檢署觀護人以已給予該員數次機會而未能依規定或具結計畫執行，建請撤銷該原社勞資格，經執行檢察官於113年6月11日批示准予撤銷112年刑護勞字第1222號社會勞動資格等情，有上開函文存卷可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執聲他字第1545號、112年度刑護勞字第1222號卷宗核閱屬實，上情首堪認定。
　㈣聲明異議人於112年10月12日至高雄地檢署報到時，執行檢察官雖已告知如獲准易服社會勞動，於履行期間如違反社會勞動機構規定情節重大，將撤銷社會勞動之易刑處分，執行原宣告刑，聲明異議人並簽立易服社會勞動聲請須知及聲請書、易服社會勞動聲請人基本資料表與切結書、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書，此有執行筆錄及上開聲請書與切結書存卷可參。然觀諸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書內記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者，得依法撤銷社會勞動：㈠經觀護人或勞動執行機構依法通知報到三次以上未到者。㈡經指定到場履行勞動者，有遲到早退情形視同當次未履行，經累計三次以上。…㈦明示不願履行勞動或無正當事由每月執行未達96小時（一週至少3天）。」等前揭事項，乃是執行檢察官准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時，事先讓聲明異議人瞭解之裁量基準，俾使受刑人於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之始，知悉應確實遵期到場履行勞動，並應遵守相關規定，以利其順利完成社會勞動時數。然依「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11項：「審查社會勞動人有無『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仍應本於比例原則，並斟酌裁量之適當性。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包含違反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明示拒絕勞動經執行機關（構）退回案件等情形」。本件異議人簽署之「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及切結書」上，固有載明承諾從113年3月起每月執行117小時以上，113年4月因請假未達標，聲明異議切結書承諾5月執行120小時以上，惟異議人113年5月執行118小時（請假未准），未達120小時之情形與「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解釋上仍應此一情狀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者，方得依法撤銷社會勞動，自不待言。查，本件執行檢察官准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後，聲明異議人固未依規定於112年11月7日參加勤前教育，112年12月應執行51小時（請假112年12月9日至12月28日，准假112年12月9日至12月19日），只執行1日（勤前教育），113年1月執行69小時，未達聲明異議人113年1月22日切結書承諾之72小時，聲明異議人切結書承諾從113年3月起每月執行117小時以上，113年4月因請假未達標，聲明異議切結書承諾5月執行120小時以上，113年5月執行118小時（請假未准），而未達120小時。惟查，本件聲明異議人於113年5月間，先後於23日、29日兩次前往毛重富耳鼻喉科診所就醫，均經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並醫囑宜休養數日等情，除據聲明異議人提出前開診斷證明書二份為證外，經法院向該診所函查後，並據該診所提供分別記載其113年5月23日經診斷罹患急性鼻竇炎、急性支氣管炎；113年5月29日經診斷罹患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之病歷表供參（抗字第388號卷第39頁），則聲明異議人前開關於因生病而不能前往履行社會勞動之主張，即非無據。另就聲明異議人該月即便因上開事由致未能完成120小時之社會勞動，然亦已履行達118小時，僅差距2小時一節，復經法院向高雄地察署函詢其履行時間之認證方式等事，除據該署回覆略以：㈠社勞人於指定時間到達執行機構後，在機構督導之督促下於簽到簿簽到，該時段有完成勞務後，於指定時間簽退。上、下午之執行時段，會分別簽到與簽退。㈡經機構督導查核社勞人有依規定完成勞務後，蓋章予以認證，並登載時數至工作日誌。本署觀護佐理員則依規定訪查機構，以再次查核認證實（時）數之正確性等語外，亦未據表明其中有何出現虛偽或浮報可能之情形，有該署113年10月22日雄檢信崑113執再353字第1139088199號函在卷可憑（抗字卷第47頁）。則聲明異議人於5月份果已履行118小時，並另曾兩度前往診所就醫，依常情即非刻意耗費時間往返就醫而拒不履行僅餘2小時之情形。是檢察官既於聲明異議人此前含前述4月份未達標等數次事由均未予撤銷之後，選擇本次5月份未達標之事實，資為指摘聲明異議人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且情節重大，並作為撤銷社會勞動資格之依據，其裁量尚難謂合於比例原則之妥適。茲聲明異議人因前開關於5月份因病就醫而無法完成之主張，向檢察官陳述意見，請求續予社會勞動機會，並非無據，應堪採信。綜上，本件依卷內證據，尚難認聲明異議人屬「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事。從而，受刑人之聲明異議，非無理由，應由本院諭知撤銷，由檢察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銘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更一字第1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陳語孜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詐欺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之指揮執行（民國113年7月1日雄檢信崑113執聲他1545字第1139
055091號函），聲明異議，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357號裁定後
，聲明異議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3年
度抗字第338號撤銷原裁定，發回本院，本院更為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雄檢信崑113執聲他1545字第11390
55091號函所為『准予撤銷112年刑護勞字第1222號受刑人陳語孜
易服社會勞動資格之執行指揮處分』撤銷，並由檢察官更為適當
之處分。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語孜並非無故不
    履行社會勞動，蓋聲明異議人於民國113年5月23日至5月29
    日確診，身體極度不適，醫師亦囑託（咐）聲明異議人應休
    養數日。依行政院所頒佈之防疫請假規定，經診斷確診可以
    請假在家休養，故5月23日至29日期間，聲明異議人於身體
    極度不適下，方未前往服社會勞動，並非無故不履行，且聲
    明異議人當初有向檢察官請假，但檢察官不准許請假。聲明
    異議人於身體較為好轉但尚未完全痊癒前，旋即前往履行社
    會勞動，然仍因確診請假導致5月期間無法達成執行120小時
    之社會勞動，但異議人5月份也已經完成118小時之社會勞動
    。從而，聲明異議人僅僅只有短短2小時之極小比例未能履
    行社會勞動，復非故意不履行，爰請求撤銷檢察官之執行命
    令，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分等語，並提出毛重富耳鼻喉科
    診所診斷證明書二份、篩檢試劑照片一紙等物為證。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
    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
    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
    科罰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
    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第2項：「依前項規定得易科
    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6小時折算1日
    ，易服社會勞動。」；第3項：「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之宣告，不符第1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
    ，易服社會勞動。」；第6項：「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
    動，情節重大，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完畢者，於第2項
    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或易科罰金；於第3項之情形應執行
    原宣告刑。」。蓋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者屬於短期自由
    刑，因刑期甚短，執行難收懲戒教化之效，且易沾染惡習，
    致生出獄後產生社會復歸及再社會化困難等問題，為弊多於
    利之刑罰手段，為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及避免不公，以
    提供勞動或服務做為刑罰之替代措施，不僅可回饋社會，並
    可讓犯罪者有更多復歸社會之機會。檢察官於審酌是否准許
    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或受刑人有無刑法第41條第6項之情
    事，而應執行原宣告刑時，雖具有法律賦予之裁量權，惟若
    檢察官上開裁量權之行使，發生有裁量瑕疵之情況時，法院
    仍有介入審查之必要。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語孜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易
    字第353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已另與他案定其應執行刑，並
    易科罰金執行完畢）、6月（不得易科罰金）確定在案，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稽。
　㈡上開案件確定後，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
    ）檢察官指揮執行，執行檢察官審核後准予易服社會勞動10
    98小時，履行期間為12月（自民國112年11月7日起至113年1
    1月6日止）。聲明異議人並於參加勤前說明會時，簽立高雄
    地檢署執行易服社會勞動特別注意事項具結書、執行社區處
    遇報到通知書及財團法人高雄市街友關懷協會社會勞動作業
    要點說明及工作守則等情，此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高雄地檢
    署112年度刑護勞字第1222號卷查核屬實。
　㈢惟聲明異議人因未依規定於112年11月7日參加勤前教育，經
    高雄地檢署於112年11月8日以雄檢信乙112刑護勞1222字第1
    129089661號函為第1次告誡。又聲明異議人112年12月未依
    規定執行社會勞動，導致進度遲延，經高雄地檢署於113年4
    月4日以雄檢信乙112刑護勞1222字第1139000471號函為第2
    次告誡。再聲明異議人113年1月因未依規定執行社會勞動，
    導致進度遲延，經高雄地檢署於113年2月5日以雄檢信乙112
    刑護勞1222字第1139009597號函為第3次告誡。高雄地檢署
    以聲明異議人雖已被告誡3次，惟其中1次為勤前教育未報到
    ，非未達執行標準，准予繼續執行社會勞動。嗣高雄地檢署
    觀護人以已給予該員數次機會而未能依規定或具結計畫執行
    ，建請撤銷該原社勞資格，經執行檢察官於113年6月11日批
    示准予撤銷112年刑護勞字第1222號社會勞動資格等情，有
    上開函文存卷可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高雄地檢署113年
    度執聲他字第1545號、112年度刑護勞字第1222號卷宗核閱
    屬實，上情首堪認定。
　㈣聲明異議人於112年10月12日至高雄地檢署報到時，執行檢察
    官雖已告知如獲准易服社會勞動，於履行期間如違反社會勞
    動機構規定情節重大，將撤銷社會勞動之易刑處分，執行原
    宣告刑，聲明異議人並簽立易服社會勞動聲請須知及聲請書
    、易服社會勞動聲請人基本資料表與切結書、履行社會勞動
    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書，此有執行筆錄及上開聲請書
    與切結書存卷可參。然觀諸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
    項與切結書內記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無正當理由未
    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者，得依法撤銷社會勞動：㈠經觀
    護人或勞動執行機構依法通知報到三次以上未到者。㈡經指
    定到場履行勞動者，有遲到早退情形視同當次未履行，經累
    計三次以上。…㈦明示不願履行勞動或無正當事由每月執行未
    達96小時（一週至少3天）。」等前揭事項，乃是執行檢察
    官准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時，事先讓聲明異議人瞭解
    之裁量基準，俾使受刑人於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之始，知悉應
    確實遵期到場履行勞動，並應遵守相關規定，以利其順利完
    成社會勞動時數。然依「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
    點」第11項：「審查社會勞動人有無『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
    會勞動，情節重大』，仍應本於比例原則，並斟酌裁量之適
    當性。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包含違
    反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明示拒絕勞動經執行機關（構）退
    回案件等情形」。本件異議人簽署之「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
    意及遵守事項及切結書」上，固有載明承諾從113年3月起每
    月執行117小時以上，113年4月因請假未達標，聲明異議切
    結書承諾5月執行120小時以上，惟異議人113年5月執行118
    小時（請假未准），未達120小時之情形與「無正當理由未
    履行社會勞動」解釋上仍應此一情狀已達「情節重大」之程
    度者，方得依法撤銷社會勞動，自不待言。查，本件執行檢
    察官准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後，聲明異議人固未依規
    定於112年11月7日參加勤前教育，112年12月應執行51小時
    （請假112年12月9日至12月28日，准假112年12月9日至12月
    19日），只執行1日（勤前教育），113年1月執行69小時，
    未達聲明異議人113年1月22日切結書承諾之72小時，聲明異
    議人切結書承諾從113年3月起每月執行117小時以上，113年
    4月因請假未達標，聲明異議切結書承諾5月執行120小時以
    上，113年5月執行118小時（請假未准），而未達120小時。
    惟查，本件聲明異議人於113年5月間，先後於23日、29日兩
    次前往毛重富耳鼻喉科診所就醫，均經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
    ，並醫囑宜休養數日等情，除據聲明異議人提出前開診斷證
    明書二份為證外，經法院向該診所函查後，並據該診所提供
    分別記載其113年5月23日經診斷罹患急性鼻竇炎、急性支氣
    管炎；113年5月29日經診斷罹患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之病歷表
    供參（抗字第388號卷第39頁），則聲明異議人前開關於因
    生病而不能前往履行社會勞動之主張，即非無據。另就聲明
    異議人該月即便因上開事由致未能完成120小時之社會勞動
    ，然亦已履行達118小時，僅差距2小時一節，復經法院向高
    雄地察署函詢其履行時間之認證方式等事，除據該署回覆略
    以：㈠社勞人於指定時間到達執行機構後，在機構督導之督
    促下於簽到簿簽到，該時段有完成勞務後，於指定時間簽退
    。上、下午之執行時段，會分別簽到與簽退。㈡經機構督導
    查核社勞人有依規定完成勞務後，蓋章予以認證，並登載時
    數至工作日誌。本署觀護佐理員則依規定訪查機構，以再次
    查核認證實（時）數之正確性等語外，亦未據表明其中有何
    出現虛偽或浮報可能之情形，有該署113年10月22日雄檢信
    崑113執再353字第1139088199號函在卷可憑（抗字卷第47頁
    ）。則聲明異議人於5月份果已履行118小時，並另曾兩度前
    往診所就醫，依常情即非刻意耗費時間往返就醫而拒不履行
    僅餘2小時之情形。是檢察官既於聲明異議人此前含前述4月
    份未達標等數次事由均未予撤銷之後，選擇本次5月份未達
    標之事實，資為指摘聲明異議人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
    且情節重大，並作為撤銷社會勞動資格之依據，其裁量尚難
    謂合於比例原則之妥適。茲聲明異議人因前開關於5月份因
    病就醫而無法完成之主張，向檢察官陳述意見，請求續予社
    會勞動機會，並非無據，應堪採信。綜上，本件依卷內證據
    ，尚難認聲明異議人屬「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
    重大」之情事。從而，受刑人之聲明異議，非無理由，應由
    本院諭知撤銷，由檢察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銘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更一字第1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陳語孜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詐欺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之指揮執行（民國113年7月1日雄檢信崑113執聲他1545字第1139055091號函），聲明異議，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357號裁定後，聲明異議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3年度抗字第338號撤銷原裁定，發回本院，本院更為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雄檢信崑113執聲他1545字第1139055091號函所為『准予撤銷112年刑護勞字第1222號受刑人陳語孜易服社會勞動資格之執行指揮處分』撤銷，並由檢察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語孜並非無故不履行社會勞動，蓋聲明異議人於民國113年5月23日至5月29日確診，身體極度不適，醫師亦囑託（咐）聲明異議人應休養數日。依行政院所頒佈之防疫請假規定，經診斷確診可以請假在家休養，故5月23日至29日期間，聲明異議人於身體極度不適下，方未前往服社會勞動，並非無故不履行，且聲明異議人當初有向檢察官請假，但檢察官不准許請假。聲明異議人於身體較為好轉但尚未完全痊癒前，旋即前往履行社會勞動，然仍因確診請假導致5月期間無法達成執行120小時之社會勞動，但異議人5月份也已經完成118小時之社會勞動。從而，聲明異議人僅僅只有短短2小時之極小比例未能履行社會勞動，復非故意不履行，爰請求撤銷檢察官之執行命令，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分等語，並提出毛重富耳鼻喉科診所診斷證明書二份、篩檢試劑照片一紙等物為證。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第2項：「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6小時折算1日，易服社會勞動。」；第3項：「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第1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服社會勞動。」；第6項：「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完畢者，於第2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或易科罰金；於第3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蓋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者屬於短期自由刑，因刑期甚短，執行難收懲戒教化之效，且易沾染惡習，致生出獄後產生社會復歸及再社會化困難等問題，為弊多於利之刑罰手段，為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及避免不公，以提供勞動或服務做為刑罰之替代措施，不僅可回饋社會，並可讓犯罪者有更多復歸社會之機會。檢察官於審酌是否准許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或受刑人有無刑法第41條第6項之情事，而應執行原宣告刑時，雖具有法律賦予之裁量權，惟若檢察官上開裁量權之行使，發生有裁量瑕疵之情況時，法院仍有介入審查之必要。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語孜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易字第353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已另與他案定其應執行刑，並易科罰金執行完畢）、6月（不得易科罰金）確定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稽。
　㈡上開案件確定後，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執行，執行檢察官審核後准予易服社會勞動1098小時，履行期間為12月（自民國112年11月7日起至113年11月6日止）。聲明異議人並於參加勤前說明會時，簽立高雄地檢署執行易服社會勞動特別注意事項具結書、執行社區處遇報到通知書及財團法人高雄市街友關懷協會社會勞動作業要點說明及工作守則等情，此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刑護勞字第1222號卷查核屬實。
　㈢惟聲明異議人因未依規定於112年11月7日參加勤前教育，經高雄地檢署於112年11月8日以雄檢信乙112刑護勞1222字第1129089661號函為第1次告誡。又聲明異議人112年12月未依規定執行社會勞動，導致進度遲延，經高雄地檢署於113年4月4日以雄檢信乙112刑護勞1222字第1139000471號函為第2次告誡。再聲明異議人113年1月因未依規定執行社會勞動，導致進度遲延，經高雄地檢署於113年2月5日以雄檢信乙112刑護勞1222字第1139009597號函為第3次告誡。高雄地檢署以聲明異議人雖已被告誡3次，惟其中1次為勤前教育未報到，非未達執行標準，准予繼續執行社會勞動。嗣高雄地檢署觀護人以已給予該員數次機會而未能依規定或具結計畫執行，建請撤銷該原社勞資格，經執行檢察官於113年6月11日批示准予撤銷112年刑護勞字第1222號社會勞動資格等情，有上開函文存卷可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執聲他字第1545號、112年度刑護勞字第1222號卷宗核閱屬實，上情首堪認定。
　㈣聲明異議人於112年10月12日至高雄地檢署報到時，執行檢察官雖已告知如獲准易服社會勞動，於履行期間如違反社會勞動機構規定情節重大，將撤銷社會勞動之易刑處分，執行原宣告刑，聲明異議人並簽立易服社會勞動聲請須知及聲請書、易服社會勞動聲請人基本資料表與切結書、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書，此有執行筆錄及上開聲請書與切結書存卷可參。然觀諸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書內記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者，得依法撤銷社會勞動：㈠經觀護人或勞動執行機構依法通知報到三次以上未到者。㈡經指定到場履行勞動者，有遲到早退情形視同當次未履行，經累計三次以上。…㈦明示不願履行勞動或無正當事由每月執行未達96小時（一週至少3天）。」等前揭事項，乃是執行檢察官准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時，事先讓聲明異議人瞭解之裁量基準，俾使受刑人於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之始，知悉應確實遵期到場履行勞動，並應遵守相關規定，以利其順利完成社會勞動時數。然依「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11項：「審查社會勞動人有無『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仍應本於比例原則，並斟酌裁量之適當性。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包含違反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明示拒絕勞動經執行機關（構）退回案件等情形」。本件異議人簽署之「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及切結書」上，固有載明承諾從113年3月起每月執行117小時以上，113年4月因請假未達標，聲明異議切結書承諾5月執行120小時以上，惟異議人113年5月執行118小時（請假未准），未達120小時之情形與「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解釋上仍應此一情狀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者，方得依法撤銷社會勞動，自不待言。查，本件執行檢察官准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後，聲明異議人固未依規定於112年11月7日參加勤前教育，112年12月應執行51小時（請假112年12月9日至12月28日，准假112年12月9日至12月19日），只執行1日（勤前教育），113年1月執行69小時，未達聲明異議人113年1月22日切結書承諾之72小時，聲明異議人切結書承諾從113年3月起每月執行117小時以上，113年4月因請假未達標，聲明異議切結書承諾5月執行120小時以上，113年5月執行118小時（請假未准），而未達120小時。惟查，本件聲明異議人於113年5月間，先後於23日、29日兩次前往毛重富耳鼻喉科診所就醫，均經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並醫囑宜休養數日等情，除據聲明異議人提出前開診斷證明書二份為證外，經法院向該診所函查後，並據該診所提供分別記載其113年5月23日經診斷罹患急性鼻竇炎、急性支氣管炎；113年5月29日經診斷罹患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之病歷表供參（抗字第388號卷第39頁），則聲明異議人前開關於因生病而不能前往履行社會勞動之主張，即非無據。另就聲明異議人該月即便因上開事由致未能完成120小時之社會勞動，然亦已履行達118小時，僅差距2小時一節，復經法院向高雄地察署函詢其履行時間之認證方式等事，除據該署回覆略以：㈠社勞人於指定時間到達執行機構後，在機構督導之督促下於簽到簿簽到，該時段有完成勞務後，於指定時間簽退。上、下午之執行時段，會分別簽到與簽退。㈡經機構督導查核社勞人有依規定完成勞務後，蓋章予以認證，並登載時數至工作日誌。本署觀護佐理員則依規定訪查機構，以再次查核認證實（時）數之正確性等語外，亦未據表明其中有何出現虛偽或浮報可能之情形，有該署113年10月22日雄檢信崑113執再353字第1139088199號函在卷可憑（抗字卷第47頁）。則聲明異議人於5月份果已履行118小時，並另曾兩度前往診所就醫，依常情即非刻意耗費時間往返就醫而拒不履行僅餘2小時之情形。是檢察官既於聲明異議人此前含前述4月份未達標等數次事由均未予撤銷之後，選擇本次5月份未達標之事實，資為指摘聲明異議人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且情節重大，並作為撤銷社會勞動資格之依據，其裁量尚難謂合於比例原則之妥適。茲聲明異議人因前開關於5月份因病就醫而無法完成之主張，向檢察官陳述意見，請求續予社會勞動機會，並非無據，應堪採信。綜上，本件依卷內證據，尚難認聲明異議人屬「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事。從而，受刑人之聲明異議，非無理由，應由本院諭知撤銷，由檢察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銘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